
運動時間表 

 
2008 年 

年中：特區政府宣布興建長廿六公里的高鐵香港段 

11 月：政府宣佈於 2010 年清拆石崗菜園村興建廣深港高速鐵路(高鐵)車廠及緊急救護站，超過 150 戶

被迫遷，事前完全沒有諮詢居民 

12 月：村民組成菜園村關注組，爭取不遷不拆 

 

2009 年 

1 月：村民自發組織簽署反對書，反對第一期高鐵刊憲諮詢 

2 月-3 月：村民發起義賣會，讓更多外來人士能明白菜園村的處境， 

一批關心事件的市民組成「菜園村支援組」 

3 月：村民出席立法會申訴部向立法會議員申訴 

4 月：關注組聯同支援組請專業人士定出幾個另類走線方案希望政府考慮，並於四月中在菜園村第一

次舉辦大型公聽會 

5 月：立法會召開特別公聽會，村民及反對高鐵興建團體前往申述 

6 月：再次收集反對書，反對高鐵第二次刊憲諮詢，繼續提出不遷不拆訴求，在港九新界街站集得超

過一萬份反對書 

村民與環保團體一同辦記招，抗議高鐵環評不符實，要求環保署長否決報告 

港鐵工程人員開始入村進行勘探，村民阻止 

菜園村支援組與村民開始舉辦菜園村導賞團，讓更多巿民了解村的歷史人文及抗爭的原因 

7 月：有支援朋友在村內開辦攝影班、泥膠班等讓村民參與 

反高鐵團體舉辦「高燢 26 公里」，以三日兩夜行畢高鐵走線，帶出高鐵帶來的環境破壞、滅村等問

題 

村民到港鐵日出康城站開幕示威 

9 月 8 日村民往美利大廈、政總及解放軍總部示威 

9 月 11 日 唱低高鐵音樂會 

9 月 17 日 村民出席鐵路事宜小組抗議高鐵撥款，有村民在議事廳內示威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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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初 政府提出修訂的特惠賠償方案，無視村民不遷不拆的訴求 

10 月 17 日 村民及支援者逾千人於菜園村拍照，「千人怒撐」菜園村繼續堅持不遷不拆 

10 月 22 日 行政會議通過高鐵撥款 

10 月：高鐵火頭燒至市區，大角咀居民反對高鐵隧道穿過大廈地層，政府（至今）並無賠償 

11 月 29 日：數十民間團體及民共三千人遊行反高鐵 

12 月 2 日-3 日 立法會工務小組通過高鐵撥款，村民與巿民前往示威 

12 月 16-18 日 八十後青年連續三天繞立法會苦行 

12 月 18 日：數以千計市民包圍立法會，要求政府擱置 669 億高鐵撥款申請 

 

2010 年 

1 月 3 日 藝文人士於村內舉辦「藝游綠色菜園文化節」 

1 月 5 日-8 日 八十後青年於五區苦行反高鐵 

1 月 8 日 立法會再度討論高鐵撥款，數千人包圍立法會，未能通過撥款 1 月 15、16 日：連續兩日萬

人包圍立法會，但在功能組別的鐵票護航下，立法會財委會通過撥款 

2 月 22 日：菜園村關注組宣佈與政府達成共識，向政府集體登記領取賠償，並以「農業復耕計劃」取

得建屋牌照重建家園。村民願意一手包辦買地建屋開支，只要求政府批出建屋牌照 

2 月 28 日：「菜園愛您一萬年」：支持重建菜園村元宵晚會，一直支持菜園村的朋友再次齊集支持重

建家園計劃 

2 月：一批建築及規劃界專業者成立「菜園村生態社區營造工作室」，統籌菜園新村的參與規劃工作

及營建 

3 月：一批反高鐵運動參與者成立「菜園村生活館」，在菜園村內學習及實踐永續農業 

3 月至 4 月：與政府爭拗「農業復耕」資格；在新界各處物色合適農地；成立菜園村生態社區營造工

作室及菜園村生活館，舉行社區規劃工作坊、社區調查及開始有機耕種實驗 

3 月至 5 月：鄉議局介紹了元崗新村和大窩村附近總面積約 145000 平方呎的農地，與中間人談好了價

錢，地價連交吉費每平方呎 125 港元。同一時間，菜園村民向政府入紙申請農業復耕建屋牌照。 

5 月：政府提出農業復耕資格定義，承認「過去或現時從事農業生產」的村民均符合資格 

村民參與工作室舉辦的整體規劃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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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中：漁護署職員家訪，沒有按運輸局與村民的共識辦事。及後，政府違反與菜園村關注組的共識

，定出極嚴格的復耕定義，要求所有申請人，無論年紀多大，都要全職耕種並耕種面積相當大的土

地。 

7 月：成立「菜園新村有限公司」，預備購買興建新村和進行集體農業計劃的土地，為向政府施壓爭

取復耕牌，村民於七一遊行再上街並出版特刊，亦先後去立法會及政府總部示威 

8 月初：DD106 lot 1991RP 道路的地主等人，透過中間人開出換取私家路使用權的條件：現金 20 萬，

另加在新村土地割出 2000 呎，讓對方停泊車輛，租金收入歸對方。菜園村民接受，並在規劃圖預留

村口 2000 平方呎土地做停車場。 

8 月至 9 月：政府確認發出 50 多個農業復耕建屋牌予菜園村重建家園計劃參與戶。 

8 月 11 日-16 日：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劉可強教授與慕思勉老師及同學進行 5 天 4 夜駐村工作，就新

村規劃進行田野式考察、與村民制訂符合生態環境、改善生活質素和保留社區網絡的規劃圖。 

8 月底：菜園村關注組去信鄉議局，承諾不參與元崗新村和大窩村的村代表選舉，以及要求政府向兩

村提供新道路和小巴服務。 

9 月初：鄉議局去信運輸及房屋局，建議菜園村民不參加兩村村選，政府向兩村提供新道路和小巴服

務等、擴大鄉村規劃用地、渠務，以及新村公所等。 

王維仁建築設計研究室跟進村民對於屋設計的意見 

9 月：糾纏半年後，政府終於向菜園村民批出復耕建屋牌照 

村民以共同討論及投票方式，決定新村不設車路，每戶購買的私人土地有部份作為公田及公共設施 

9 月：受高鐵工程影響的農民組成「不屈青苗小組」，爭取合理農業賠償 

10 月底：元崗新村和大窩村草擬了承諾書，要求擬搬去菜園新村的村民簽署，承諾不參加村代表選

舉。 

10 月底：支援者成立菜園村巡守隊，目標是阻止政府和港鐵強拆，協助村民先解決菜園新村的問題

和農業賠償的爭議 

10 月底：政府應鄉議局的要求，宣布為元崗新村和大窩村民鋪設新道路，並為大窩村興建新的村公

所。 

11 月 4 日：政府第一次大規模清場行動 

11 月 10 日：賣地中間人與 DD106 lot 1991RP 道路的地主取得共識，路權費用改為現金五十萬，菜園

村村民接受。 

11 月 11 日：菜園村修訂了「不參與選舉」承諾書的內容，但不為兩村接受，最終菜園村民簽署原來

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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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蕉葉為誓，保衛菜園大遊行，八百村民及巿民支持菜園村先建後搬 

11 月 19 日：政府第二次大規模清場行動，六百巿民入村聲援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2 日：村民往美利大廈瞓街三日兩夜要求政府停止清拆 

11 月下旬：菜園村民已經備妥現金在律師樓，準備過數買地，但突然有不明人士冒出，要求以 500 萬

現金以換取路權，或者以低價賤賣菜園新村 12000 平方呎土地再另加 50 萬，否則不能與 DD106 lot 

1991RP 地主取得路權。買地工作不能繼續。 

12 月上旬：地主設定的買地期限，菜園村村民沒有選擇，決定先買地再處理其他問題。 

 

2011 年 

1 月：港鐵人員和地政人員加強收地及拆屋工作，多次與巡守隊及村民衝突，到 1 月下旬，港鐵人員

武力升級，公然在警察前襲擊巡守員 

2 月起 生活館選址八鄉黎屋村後的農地營建新生活館 

2 月 5 日-6 日 由藝文界全力支持，大型廢墟藝術節「新春糊士托．菜園滾滾來」於菜園村內舉行，數

千巿民參與 

2 月 9 日 鄉議局主席劉皇發宣布，有「善長仁翁」買下菜園新村的路權，轉贈鄉議局，鄉議局表示村

民亦可使用 

2 月 17 日 運輸局, 鄉議局和菜園村關注組三個月來首次開會討論遷村時間表 

2 月 22 日 地政收林富昌農地、平安園地、張新有廠，並封村路，大曾太被捕，數天後廠戶張新有亦

被捕 

2 月 25 日 菜園新村村民與劉皇發及八鄉村長見面 

2 月 26 日 青苗及尼泊爾租戶到立法會申訴部與議員開會 / 菜園村巡守隊大會 

2 月 28 日 港鐵工人強行在村口圍板，被巡守隊和村民合力阻止 

3 月 1 日 巡守隊員黑傑和陳寧涉嫌刑事毀壞被捕 / 運房局傳來〈政府建議的菜園村集體復耕村民過

渡住屋安排〉 

3 月 4 日 巡守隊員黑傑和陳寧第一次上庭 

3 月 8 日 村民波叔被捕 / 地政到村口高家和平安園收地 

3 月 9 日 菜園新村有限公司簽署同意書，同意港鐵到菜園新村的土地興建臨時屋 

3 月 10 日 青苗個案交立法會申訴部跟進 

3 月 11 日 村民黃平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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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4 日 村民波叔第一次上庭，被控普通襲擊 

3 月 17 日 大批地政及地鐵人員包圍尼泊爾裔村民的住所，並故意打爛尼泊爾戶共用的廁所 

3 月 29 日 運輸及房屋局向立法會申訴部回信，報告各申索個案的結果，廠戶商戶和農業的賠償不變 

3 月下旬至 4 月初 菜園村生態社區營造工作室與政府和港鐵就臨時屋工程內容進行密集討論, 臨時屋

工程於四月初開始 

4 月初起 菜園新村村民成立工作小組，研究菜園新村日後的組織模式及營運，村民派代表報名「永續

栽培設計證書課程」 

4 月 9 日協助村民發出招標文件，邀請 60 多間公司入標 

4 月協助村民與港鐵商討搬進新村臨時屋的規劃方案 

4 月 11 日 菜園新村工程發出招標書 

4 月上旬 尼泊爾裔村民 limbu 和 tak 分別獲分配公共房屋 

4 月 20 日與村民解答有意入標的承建商問題 

4 月 21 日 波叔, 黑傑和陳寧再次上庭，律政處後來同意「不提證供起訴」，三位自簽守行為一年 

4 月 24 日 「珍重」：菜園村惜別會 

4 月 25 日及 26 日安排入標承建商到現場視察 

4 月 27 日 大曾太首次上庭，被控普通襲擊及刑事毀壞，律政處後來同意「不提證供起訴」，三位自

簽守行為一年 

4 月底至 5 月初 分批遷入菜園新村臨時屋，並開始在屋旁種菜 

5 月中 村民開始集體回收廚餘，一來減少垃圾，二來為未來的農業計劃預備肥料 

5 月中起 到菜園新村周邊地方物色農地，希望租用 

5 月 20 日開標，共有 5 間附合村民要求的承建商 

5 月 29 日 村民大會初步同意成立非牟利公司「菜園新村綠色生活社」，負責新村管理、產業經營及

推廣永續社區實踐 

6 月工作室協助村民告之「最佳選擇」的承建商和單價 

6 月下旬 成功租到附近三萬多尺農地，「菜園農業先鋒隊」即將開工 

6 月下旬 理工大學設計學院及香港本地農業發展關注組舉行青苗上河圖展覽，以菜園村為例，詳盡

介紹香港戰後農業狀況 

7 月 1 日 菜園村民第三次參與七一大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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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由於成本上升和總價未能負荷，村民建議從新考慮非註冊承建商公司 

8 月村民開始研習標書，刪減一些項目，並尋求能負擔的方案 

7 月下旬 菜園新村農業先鋒隊成立，由村民和支援者組成，以合作生產方式耕件新村附近約三萬平

方尺農地 

10 月 31 日 菜園村民在元朗大會堂舉行「再續菜園情籌款日」，籌募款項支援新村建設 

11 月村民投票選擇了一間承建商。 

同月村民平智被律政起訴於 2011 年 3 月 8 日襲擊兩名保安，一星期後提堂。 

12 月村民與承建商討細節 

 

2012 年 

1 月 26 日村民平智被告襲擊保安案第一審 

1 月 31 日村民平智被告襲擊保安案第二審 

2 月 6 日村民平智被告襲擊保安案第三審 

2 月 27 日 村民平智被告襲擊保安罪名不成立，所有與菜園村巡守有關的官司完結 

4 月 菜園新村有限公司與承建商簽約，新村工程準備展開 

 

 

 


